
2017 年 6 月 26 日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  

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开场致辞  
 

香港的法律教育及培训  

 

主席： 

 律政司作为法律界的其中一个持份者及大学法律

系毕业生的其中一名雇主，一直十分关注及重视香港的

法律教育及培训的相关事宜。法律教育以及法律专业不

仅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，对法治亦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

故此，律政司一直支持由陈兆恺法官担任主席的法律教

育及培训常设委员会  (以下简称 "常委会 ") 的工作，包

括常委会现正就香港的法律教育及培训进行的全面检讨  

(以下简称 "全面检讨 ")。  

 

2. 常委会在 2013年 12月议定委任独立顾问，负责全

面检讨，期望提升法律执业者的专业资格及水平，以应

付香港法律界的需要和面对的挑战。全面检讨的职权范

围已详列在律政司较早前递交的文件的第 4 段。律政司

在常委会有一名代表，并知悉全面检讨不会只就例如统

一执业试或法学专业证书课程的收生情况等单一议题作

研究。相反，全面检讨将探讨香港法律教育及培训的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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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等相关事宜，详情可参阅律政司递交的文件第 10至

15 段。律政司支持常委会作此次全面检讨的决定，早于

2015年3 月已向常委会提供一笔150万港元的拨款，以资

助常委会委聘顾问进行今次的全面检讨。  

 

3. 律政司理解到相关的持份者，包括司法机构、法

律专业团体、法律学院、本委员会以及市民大众，都期

待常委会顾问的建议。律政司也同样关切全面检讨的进

度。正如我们递交的文件指出，全面检讨的进展因为文

件第9 段中指出的原因，不幸地出现延误。据我们了解，

常委会主席期望可在今年后半年发表中期报告书，以及

在年底前进行第二轮咨询和发表最终报告书。  

 

4. 律政司会继续与常委会保持沟通，期望常委会可

尽早完成全面检讨。进行今次全面检讨的最终目标，是

研究如何进一步提升香港的法律教育及培训，以确保毕

业生能够充分应付往后在执业时可能遇到的挑战和香港

社会的需要，包括能够在坚持法治的前提下提供高水平

的专业法律服务、从而协助维持香港的整体竞争力，以

及巩固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

地位。  

 



3  

5. 最后，我希望再次重申，律政司认为法律教育和

培训的任何改革，必须以公众整体利益为最终依归，而

不应只顾及个别持份者的利益。法律教育和培训并非为

个别界别或业界服务，而是为维护法治和香港整体利益

服务。  

 

6. 律政司很乐意透过律政司在常委会的代表，向常

委会转达今日各委员及各出席者的意见，以供常委会参

考。  

 

多谢主席。  
 




